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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61�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1-052

转债代码:113549� � �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陈烁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申请。 陈烁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

务。 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以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陈烁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3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1-05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

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5月14日成功发行了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为2.44%，短期融资券期限为91天，兑付日期

为2021年8月12日（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1年8月12日，本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1,509,124,931.51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1-07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于近期收到宜昌市财政局拨付的“2021年省大健康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该项政府补助为宜昌人福国家一类新药研发项目奖励。

二、获得政府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与收益相关，预计将对公

司2021年度损益产生正面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21－0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4,689亿元（未

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1086� � �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7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收到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发来的《关于更换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的情况说明》，因工作变动原因，刘文先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

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东方证券委派刘旭先生接替刘文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 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王洪山先生和刘旭

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刘文先生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刘旭先生简历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附件：刘旭先生简历

刘旭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学位，现任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并购业务部业务总监，从事投资

银行工作8年，曾参与或负责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多个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证券代码：60053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2021-023

债券简称：19栖建01� � � � � � � � �债券代码：155143

债券简称：20栖建01� � � � � � � � �债券代码：175430

债券简称：21栖建01� � � � � � � � �债券代码：175681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4日、2020年12月21日分别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

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中期

票据。具体内容详见《栖霞建设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临2020-050）、《栖霞建设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0-054）。

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接到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656号），

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3.3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

内有效，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

发行中期票据。

公司将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A股股票代码：601336� � � � � � A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2021-035号

H股股票代码：01336� � � � � � H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

费收入为人民币10,993,572万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11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注射用HRS9432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HRS9432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10115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年05月25日受理的注射用

HRS9432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HRS9432拟用于念珠菌血症和/或侵袭性念珠菌病的预防和治疗。 目前，已上市抗真菌药物

临床治疗中，部分真菌已出现耐药性，注射用HRS9432作为新一代长效抗真菌药物，能够为患者提供更

多的治疗方案，并且能够延长给药周期。 经查询，国内外未有同类长效产品获批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

据。 截至目前，注射用HRS9432相关研发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1,988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93� �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2021-024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相关股东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12日，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公司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

生通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许锡忠先生质押式股份回购纠纷一案 （详见公司 2020�年 3�月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临 2020—008�号公告、2020�年9月23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临 2020—033号公告、2021�年4月20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临 2021—009号公告），许锡忠先生于近日收到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甘01执609执行通知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 被执行人许锡忠向申请执行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本金1334897178.08元、 利息

170241965.75（计算至2019年9月10日），本息共计1505139143.83元；并自2019年9月11日起支付利息

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7.25%计算）；

2、 申请执行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被执行人许锡忠提供质押的三峡新材 （证券代码：

600293.SH）207387070股证券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3、申请执行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被执行人许锡忠提供质押的三峡新材（证券代码：600293.

SH）207387070股证券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后，不足部分由深圳腾润盛世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案件受理费756749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572496元由被执行人许锡忠、深圳腾润盛世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 实际控制人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07,387,072�股份， 并与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和第五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的股份合

计 326,432,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4%，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许锡忠先生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完全独立，上述事项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

理未造成影响。 许锡忠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已被质押、冻结，公司并就质押、冻结事项发布了公告。

根据（2021）甘01执609执行通知书，许锡忠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强制执

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21-043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

证e访谈”栏目。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19日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

邮箱 ml@silan.com.cn。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8月17日发布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1年8

月20日13:00-14: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13:00-14:0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e访

谈”栏目

3、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总经理郑少波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越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

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1年8月20日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

（http://sns.sseinfo.com）进入我司“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19日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 ml@silan.com.cn。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1-88212980

传真：0571-88210763

邮箱：ml@sila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访谈”栏目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1-05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网上业绩说明会暨问题征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上证路演中心” 微信公

众号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

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sec@gybys.com.cn。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会后公开召开实况的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站或“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查看

一、说明会类型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将于2021年8月19日发布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下午16:

00-17:00举行网上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黎洪先生、董事会秘书黄雪贞女士、财务副总

监兼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或微信搜索关注“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在线参加本次说明会。

2、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邮箱sec@gybys.com.cn。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黄瑞媚/李莉

联系电话：020-66281216/020-66281219

电子邮箱：sec@gyby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微信

搜索关注“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两种渠道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1-033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北辰 02

债券代码：151419 债券简称：19北辰 F1

债券代码：162972 债券简称：20北辰 01

债券代码：188461 债券简称：21北辰 G1

关于海口辰睿置业有限公司

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5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借款及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于近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安慧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安慧支行” ）签署《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本公

司向建设银行安慧支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人民币5亿元（人民币伍亿元整），期限为4年，

用于海口辰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辰睿” ）负责开发的北辰海口长秀仕家项目

（以下简称“海口项目” ）的开发建设。

海口辰睿拟于近日与建设银行安慧支行签署《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海口辰睿以海口

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亿元（人民币伍亿元

整），上述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8人，全部参

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鉴于本公司2021年5月13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 《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公告编号：临

2021-023)，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336,702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设、物业购置

及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览场地及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批发零

售商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地及设施；餐饮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机

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装，机械设备、清洗设

备维修，日用品维修，美容美发，浴池服务，摄录像服务，打字、复印类商务服务，仓储服务，

信息咨询；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家具、字画、

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件、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国内版电子出版物、

计生用品、防盗保险柜、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刻字服务；修理钟表、家用电

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健康咨询；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备租赁；

公司礼仪服务；游泳；体育场馆管理；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化艺术咨询；互

联网信息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品、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零

售卷烟、雪茄烟；服装加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

息服务” 、“游泳”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海口辰睿100%股权（属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

财务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总资产864.43亿元，总负债667.14亿

元，净资产197.29亿元，净利润5.76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海口辰睿与建设银行安慧支行签署《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海口辰睿以其海口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在抵押担保范围内

承担担保责任，担保范围为《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2.�担保金额：人民币5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在总部融资模式下，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对本公司形成的担保，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

段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96.01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31%。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累计为人民币96.0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31%。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2021-084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

司” ）股东共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浩翔” ）持有公

司股份24,835,993股，占公司总股本4.86%。 上述股份一部分来源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及二级市场误操作买入取得的股份，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中的3,737,382股已于2020年6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共

青城浩翔的一致行动人系共青城源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

源翔”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21-01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共青城浩翔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在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共青城浩翔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903,324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7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共青城浩翔持有公司股份20,932,66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10%。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共青城浩翔 5%以下股东 24,835,993 4.8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2,552,85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66,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117,1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共青城浩翔 24,835,993 4.86%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袁岚女士

共青城源翔 5,585,955 1.09% 合伙企业受袁岚女士管理和控制

合计 30,421,948 5.95%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共青城浩

翔

3,903,

324

0.76%

2021/3/2

6～

2021/8/1

2

集中竞

价交易

11.06－13.70

45,120,

896.68

未完成：

58股

20,932,669 4.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8/13

证券代码：603936� � � � � � �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1-085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共青城

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浩翔” ）、共青城源翔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源翔” ，与共青城浩翔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

通知。 其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共青城浩翔）

企业名称 共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5KB882E

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园区408-86

执行事务合伙人 袁岚

出资总额 4,5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08月31日

合伙期限至 2036年08月30日

2、信息披露义务人（共青城源翔）

企业名称 共青城源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6W7K336

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创新园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华炜

出资总额 5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10月23日

合伙期限 2017年10月23日至2037年10月22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511,012,097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004,624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5.48%。 共青城浩翔于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8月12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1,486,000股；共青城源翔于2021年8月12日通过大宗

方式合计减持968,0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550,

6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本公告之日起3日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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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拍卖的股份为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粤泰股份” ）控股股东广

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控股” ）之一致行动人广州建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建豪” ）持有的公司46,812,000股股票，占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

3.66%，占公司总股本的1.85%。 本次拍卖暂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2021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及前次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所持部

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9）。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

中院” ）就申请执行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粤泰控股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在京东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广州建豪持有的公司46,812,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85%，第一次拍

卖结果为流拍。

2021年8月12日，公司收到粤泰控股通知，广州中院将于2021年9月1日10时至2021年9月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auction.jd.com/sifa.html；户名：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广州建豪持有的公司46,812,000股股票。 起拍价：65,817,672元，

保证金：6,581,767元，增价幅度：329,088元。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和质押冻结情况

名称 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

份（股）

持有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股份数

（股）

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

有的股份

比例（%）

股份性质

广州城启集团有限

公司

粤泰控股的一

致行动人

513,376,000 20.24 513,376,000 20.24 100.00

限售流通

股

广州粤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粤泰控股

80,000,000 3.15 80,000,000 3.15 100.00

无限售流

通股

304,638,000 12.01 304,638,000 12.01 100.00

限售流通

股

广州豪城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粤泰控股的一

致行动人

117,107,328 4.62 117,107,328 4.62 100.00

限售流通

股

广州建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粤泰控股的一

致行动人

128,111,320 5.05 128,111,320 5.05 100.00

限售流通

股

广州新意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粤泰控股的一

致行动人

35,822,514 1.41 35,822,514 1.41 100.00

限售流通

股

西藏棕枫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粤泰控股的一

致行动人

98,858,506 3.90 98,858,506 3.90 100.00

限售流通

股

合计

1,277,913,

668

50.39

1,277,913,

668

50.39 1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司法拍卖涉及

股份数量

占粤泰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

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拍卖人 拍卖进展

西藏棕枫、广州豪城、广州

建豪、广州新意

333,087,668 26.06% 13.13% 广州中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

示一拍、二拍均为流拍。

广州建豪 46,812,000 3.66% 1.85% 广州中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

示一拍为流拍。

2021年 9月 1日 10时至

2021年9月2日10时止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

合计 379,899,668 29.73% 14.98%

截至本公告日，因司法处置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已被动减持349,138,650股公司股票，剩余处

于司法拍卖程序的股份数为379,899,668股，占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9.73%，

占公司发行股本的14.98%。若上述司法拍卖均成功实施，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累

计减少至898,014,000股，剩余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41%。该事项暂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正积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争取妥善处理本次纠纷及股份被冻结拍

卖事宜，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将协调法院撤回该司法拍卖。

4、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时发行的

股份，股份性质为限售股。

5、公司与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均保持一定独立性，粤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暂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 后续双方若能达成和解，将协调法院撤回该司法

拍卖，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 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公司

将根据相关进展，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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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号A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12名，代表股份464,214,4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9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代理人）2名， 代表股份460,736,85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97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名，代表股份3,477,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0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含代理人）10名，代表股份3,477,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00%。

（5）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6）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达代炎律师、吴娟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

结果

投票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通过

整体

464,170,

059

99.9904

%

44,400 0.0096% 0 0.0000%

中小投资

者

3,433,201

98.7233

%

44,400 1.2767% 0 0.0000%

2.00

关于选举李铁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通过

整体

464,161,

559

99.9886

%

52,900 0.0114% 0 0.0000%

中小投资

者

3,424,701

98.4788

%

52,900 1.5212% 0 0.0000%

李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1年8月12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何欣女士（个人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股东大会及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五位监事组成，分别是：2020年12月29

日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的周鲁宝先生、 李忠照女士；2020年12月28日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通过的杨亚婷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的李铁先生；2021年8月12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通过的何欣女士。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达代炎律师、吴娟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附：个人简历

何欣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网络营销

事业部副总经理、湖南九芝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九芝堂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曾任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财务管理部副部长、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审计部部长、哈尔滨天达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何欣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万股，除此之外未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